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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6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说明书（草案）的议案》《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

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的议案，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引入养生堂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堂”）作为战略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发行

人股本总数的 30%，并开展战略合作。 

2025年 6月 26日，发行人与养生堂签署了《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 

二、本次发行符合战略投资者的理解与适用 

（一）符合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锦波生物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为养生堂，具体情况如下： 

养生堂拥有丰富的销售渠道，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国际国内领先的市场、渠

道、品牌等战略性资源，促进上市公司市场拓展。 

综上，中信证券认为养生堂符合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二）关于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决策程序 

上市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山

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1、上市公司应当与战略投资者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战略合作协议，作出

切实可行的战略合作安排。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战略投资者具备

的优势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应，双方的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目标、合

作期限、战略投资者拟认购股份的数量、定价依据、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安

排、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未履行相关义务的违约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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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月 26日，发行人与养生堂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

合作协议》，经核查，协议已包括上述内容。 

2、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项作为单独议案审议，并提

交股东会审议。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议案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发表明确意见。 

2025 年 6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说明书（草案）的议案》《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

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的议案。 

2025年 6月 26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

明书（草案）的议案》《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引

入战略投资者相关的议案。 

2025年 6月 26日，发行人独立董事、监事会当对议案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出具决议，明确表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引入战

略投资者相关议案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中信证券认为，发行人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3、上市公司股东会对引入战略投资者议案作出决议，应当就每名战略投资

者单独表决，且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情况应当单独计票并披露。 

发行人在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时，将按照上述要求对引入战略投

资者事项进行表决。 

中信证券将关注发行人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是否按照上述要求经过股

东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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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信息披露要求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董事会议案应当充分披露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商业合理性，募

集资金使用安排，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穿透披露股权或者投资者结构、战略

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等； 

经中信证券核查，发行人《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的董事会议案

已充分披露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商业合理性，募集资金使用安排，战略

投资者的基本情况、穿透披露股权或者投资者结构、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等。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应当在年报、半年报中披露战略

投资者参与战略合作的具体情况及效果。 

中信证券后续将督促发行人在年报、半年报中披露于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合

作的具体情况及效果。 

（四）保荐机构明确发表意见的事项 

1、投资者是否符合战略投资者的要求，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 

经核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为养生堂，养生堂拥有丰富

的销售渠道，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国际国内领先的市场、渠道、品牌等战略性资

源，促进上市公司市场拓展，符合战略投资者的要求。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材

料等文件及发行人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中信证券核查，发

行人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将引入战略投资

者的事项作为单独议案审议，并提交股东会审议，相关议案已充分披露发行人引

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商业合理性、募集资金使用安排、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穿透披露股权或投资者结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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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等。发行人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

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2、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

形。 

根据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以及发行人独立董事、监事会出

具的意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利于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市场领域，丰富销

售渠道，提升发行人在重组胶原蛋白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提升发行人的整体

业绩水平和各项长期财务指标，有利于保护发行人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中信证券认为，发行人不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3、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向发行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

象提供其他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与养生堂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养

生堂承诺其有充足且来源合法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增发

的股票。 

根据发行人及杨霞分别出具《关于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

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承诺》，其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

益承诺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

或补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中信证券认为，在上述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或者直接或间接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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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